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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研究生毕业论文盲审和大组答辩制度的规定 

 
为了加强研究生管理工作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上海理

工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上理工研[2005]23 号文件第

九条和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决定对

2015 年及以后毕业的本院硕士研究生（不包含留学生、国际合作项

目研究生及工程硕士），严格实行毕业论文盲审和大组答辩制度。 

一、关于毕业论文盲审的相关规定 

（一）学术学位型研究生 

1、已发表或录用 A类论文，或授权发明专利（与毕业论文相关），

或完成工作签约，或申报校优秀毕业生资格审查通过的研究生，免学

院盲审。 

2、已发表或录用 B类论文，但未完成工作签约的研究生随机抽

选 50%参加学院盲审。 

3、其余全部参加学院盲审。 

（二）专业学位型研究生 

1、已发表或录用 A 类论文，或授权发明/实用新型专利（与毕

业论文相关），或完成工作签约，或申报校优秀毕业生资格审查通过

的研究生，免学院盲审。 



2、已发表或录用 B类论文，但未完成工作签约的研究生随机抽

选 50%参加学院盲审。 

3、其余全部参加学院盲审。 

    凡按规定参加上海市专家研究生论文盲审或由学院委托的第三

方盲审的研究生，须在申请答辩之前一个月左右或在学院设置的盲审

时间段内，携带相关材料，到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

学院每年设置三段盲审时间为：2月底，5月初和 12月初。 

    二、关于论文大组答辩的相关规定 

1、凡毕业论文盲审论证结果 70分及以上的学生可以免大组答辩；

盲审论证结果 60～69 分的学生必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大组答辩；盲审

论证结果 60 分以下的学生，原则上推迟半年答辩。如有特殊情况，

经本人申请、导师同意、学院批准后，方可参加大组答辩。  

2、学院将抽取部分申报校优秀毕业生资格审查通过者参加论文

大组答辩，以选拔和培育全国或上海市优秀质量学位论文。凡被选为

全国或上海市优秀质量培育的论文，其研究生和导师，学院将给予一

定的奖励。 

3、学院还将根据导师和各系的意见，抽取部分未参加盲审但在

学习期间有争议的研究生参加大组答辩，以保证这些学生的毕业质量。 

 

本规定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。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学院

学位委员会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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